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淺析刑法沒收制度變革及修法內容- 

從以造假方式生產食用油案談起 
※本文摘錄自法務部調查局清流月刊 105 年 5 月號 

◎陳炎輝（法務部檢察司專員） 

 

修正通過之沒收新制，係參考國際公約及外國立法例，重新為沒收定位，為刑

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，具有獨立性，透過新法之施行，可終結不能沒

收第三人財產的困境。 

 

行政罰與刑罰適用刑事優先原則 

  102 年 10 月中旬，彰化地區食用油廠商大統長基公司，

經彰化地檢署及彰化縣衛生局查獲，涉嫌以造假方式生產食

用油，形成辣椒油沒有辣椒，特級橄欖油非法添加銅葉綠

素，橄欖油純量不到 50％，而號稱 100％西班牙進口之特級

冷壓橄欖油，卻有添加低成本棉籽油或葵花之食安事件。案

經彰化縣政府依《食品衛生管理法》和《行政罰法》規定，

對大統長基公司裁處罰鍰新臺幣(下同)18 億 5 千萬元，彰化

地檢署則依《食品衛生管理法》及《刑法》詐欺取財等罪嫌，

分別將大統長基公司及負責人高○利提起公訴，並請求法院

宣告沒收該公司販賣劣油之犯罪所得 18 億 5 千萬元。該公

司對罰鍰 18 億 5 千萬元之行政處分不服，另案依訴願法之

規定向衛生福利部提起訴願。 

 

  嗣本案被告所涉之刑事責任，經彰化地方法院依詐欺、

販賣虛偽標記商品等罪名，判處公司負責人高○利有期徒刑

16 年，至於大統長基公司所應負之責任，經法院判決應執行

罰金 5 千萬元。綜上言之，大統長基公司製售油品因有虛偽

標示、攙偽及假冒等違法情事，並有欺瞞消費大眾，恣意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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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暴利之行為，經彰化縣政府裁處罰鍰 18 億 5 千萬元，此

一處分係屬行政罰；又該公司經法院判決應執行罰金 5 千萬

元，此係對該公司法人所科以之刑罰，因而發生「同一主體

因同一行為而受刑罰與行政罰」情事，涉及一行為不二罰與

刑罰優先原則。有關行政罰與刑罰可否併罰，學者與司法實

務見解並不一，支持者與反對者皆有之，此一爭論於 95 年 2

月 5 日行政罰法施行後有統一規範。 

 

  按「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

者，依刑事法律處罰之。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

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，亦得裁處之。」為行政

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所明定。經查，刑事罰所科處之罰金與

行政法所裁處之罰鍰，同樣屬於財產罰，處罰之性質及種類

均類似。次查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範內涵，對於刑事

罰與行政罰有關罰鍰之處分，原則上採行吸收主義，由刑罰

來吸收行政罰，除依法得另處以其他裁罰性不利處分外，否

則一經刑事處罰確定者，行政機關即不得再處以罰鍰。因

此，大統長基公司雖經彰化縣政府裁處罰鍰 18 億 5 千萬元，

但該公司業經法院判決罰金 5 千萬元，衛生福利部遂依本項

刑事優先及一事不二罰之規定，撤銷彰化縣政府之罰鍰處

分。 

 

修法後沒收並非從刑具有獨立性 

  大統長基公司以攙偽、假冒方式製銷劣質油品，雖違反

《食品衛生管理法》規定，因該法係屬行政法，並無排除適

用行政罰法之特別規定，故仍受行政罰法第 26 條之約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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嗣本案經智慧財產法院於 103 年 7 月 24 日改判：該公司應

執行罰金 3 千 8 百萬元，全案終局定讞，彰化縣政府確定不

能再對該公司處以任何罰鍰，形成罰金雖僅 3 千 8 百萬元，

但可免除罰鍰 18 億 5 千萬元之現象。為解決此一不合理情

況，法務部與衛生福利部聯手推動修法，將《食品衛生管理

法》變更為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》，並於 103 年 12 月 10

日公布施行。修法後針對攙偽或假冒等行為，最高可裁處罰

鍰 2 億元，情節重大且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時，刑罰得科

以罰金最高 8 億元；致人於死者，罰金最高可至 20 億元。 

 

  如前所述，彰化地檢署依詐欺取財等罪嫌，分別起訴大

統長基公司及公司負責人，並請求法院宣告沒收該公司販賣

劣油之犯罪所得 18 億 5 千萬元。惟經法院審理後認為：「因

犯罪所生或所得之物，其沒收依刑法第 38 條第 3 項之規定，

以屬於『犯罪行為人』者為限，始得沒收。而自然人與法人，

在法律上各具有獨立之人格，縱該自然人為法人之負責人，

因人格權及財產權係各自獨立，法人之財產法益自不等同於

該法人之負責人。又法人並無意思與肉體，因此無刑法上之

行為能力，亦無法使法人負擔倫理（道義) 責任，故法人無

犯罪能力，法人無法成為『犯罪行為人』。又所謂『屬於犯

人所有』雖包括共犯所有之物在內，但法人並無犯罪意識，

其與自然人不可能有犯意聯絡而成立共同正犯」。 

 

  法院於判決時並指出：「大統長基公司銷售之油品，所

得款項亦屬該公司，因該公司並非犯罪行為人，亦無法與公

司負責人高○利成立共犯，故大統長基公司銷售油品之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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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，並無刑法沒收規定之適用，無法諭知沒收。況且，刑法

上所謂屬於犯罪行為人因犯罪所得之沒收物，係指無他人對

於該物得主張法律上之權利者而言；倘該物原屬被害人所

有，而為犯罪行為人因犯罪而取得或變易獲得，該被害人既

仍得對之為法律上權利之主張，自難認該當於沒收之要

件」。對於法院之見解，最高法院檢察署認為：原判決亦對

該公司判處罰金，故該法人應有犯罪行為能力，原判決顯有

判決理由矛盾、適用法則不當等違法，適用法令所表示之見

解已違背法令之本旨，遂提起非常上訴，惟經最高法院判決

駁回。 

 

  依刑法第 34 條之原規定：沒收係屬從刑，為附隨主刑

科處之刑罰手段，除有單獨宣告沒收之例外情形外，僅能附

隨主刑所處之刑罰。事實上，最近幾年食安事件頻傳，不法

廠商不法獲利動輒數十億元，卻因沒收之規範尚有不足，導

致無法沒收第三人犯罪所得，大統長基公司販賣劣質油品之

利得，即因法律漏洞以致無法沒收其犯罪所得，引起社會大

眾質疑司法正義不彰。況且「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」

乃是長久存在的普世基本法律原則，在私法及公法領域亦均

有不當得利機制（請參民法第 179 條以下及行政程序法第

127 條），可藉以剝奪不法所得。此於刑事法領域亦然，剝奪

犯罪所得，更是打擊不法防止犯罪之主要手段，犯罪所得於

法理上亦非財產權保障範圍，自應剝奪以回復合法財產秩

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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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法務部為解決上開沒收法制之缺失，正向回應民意輿情

訴求，除廣邀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討論外，並與行政院及司

法院共同協力，針對刑法沒收之規定積極進行修法。嗣經法

務部研擬《中華民國刑法部分修正條文》草案送行政院審

查，歷經行政院前後五次審查會，召集相關部會與司法院長

達七個月審慎協商研議後，由行政院與司法院共同會銜送交

立法院審議，案經立法院於 104 年 12 月 17 日完成三讀，並

經總統於同年月 30 日公布。刑法修正通過之沒收新制，乃

係參考《聯合國反貪腐公約》《巴勒摩公約》《維也納公約》

及德國、日本與美國等國立法例，新增第五章之一「沒收」

章名，明定沒收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，並非從

刑亦非刑罰，具有獨立性，為沒收重新定位以符合其本質。 

 

新法可以落實無人能因犯罪獲利 

  本次沒收之修正，並未涉及犯罪與刑罰之創設或擴張，

且有外國立法例可參，又依司法院釋字第 525 號解釋意旨，

對於犯罪所得之持有人，難認其有何強過公共利益之信賴保

護需求，適用裁判時法之立法政策決定，並未違反禁止溯及

既往原則。因此，刑法第 2 條第 2 項修訂為：「沒收、非拘

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。」其他重要修法

內容包括：擴大犯罪所得沒收之範圍，並可及於第三人，被

告如有死亡、逃匿經通緝等情事，亦可聲請單獨宣告沒收。 

 

  沒收實體法修正後，刑事訴訟法及其他特別法亦應配套

修法，需有因應配合之緩衝時程，故刑法施行法第 10 條之 3

明定：新修刑法於 105 年 7 月 1 日施行。在沒收新法施行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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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期間，法務部將全力配合司法院及相關部會，共同研修刑

事訴訟法及其他特別法，務期在沒收新法施行前，所有法制

規範全面到位，並與國際接軌，進而啟動司法互助，解決以

往因被告死亡或通緝，而無法沒收境外不法資產之困境，澈

底追討不法犯罪所得，以根絕犯罪動機與誘因。 

 

【廉政小叮嚀】 

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，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， 

              公務員應堅持廉潔，拒絕貪腐！ 

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檢舉專線 0800-286-586 

 

【廉政署受理檢舉方式─多元管道】 

一、「現場檢舉」方式：廉政署成立 24 小時檢舉中心(臺北市中

山區松江路 318 號 2 樓)，由輪值人員負責受理民眾檢舉

事項。 

二、「電話檢舉」方式：設置「0800」檢舉專線，電話為

「0800-286-586」(0800-你爆料-我爆料)。 

三、「書面檢舉」方式：郵政檢舉專用信箱為「台北郵政 14-153

號信箱」。 

四、「其他」方式： 

(一)傳真檢舉專線為「02-2562-1156」。 

(二)電子郵件檢舉信箱為「gechief-p@mail.moj.gov.tw」。 

 

 

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政風室 關心您 


